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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美国产品责任法中
“

设计缺陷
”

的判断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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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产品缺陷是产品责任法的核心概念
,

设计缺陷在产品缺陷 中占有重要地位
,

因此
,

设计缺 陷的判断标准
,

就代

表了产品责任法发展的历 史
。

本文拟就美国产品责任法缺陷判断标准的 历 史作一 个简单的 回顾 并介绍各州对不 同判断

标准的适用情况
,

解释各州不 愿意完全接受风险效益标准的原因
。

在叶消费者期望标准和风险效益标准的优点和缺点上
,

本文还就典 型的行业作详细说明
,

以使读者时两个标准有一 个全面的 了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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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 见代产品责任法产生于 世纪 中期
,

在

产品责任领域
,

产品设计缺陷的判断标准一直是一

个很有争议的问题
。

在产品责任法中
,

产品缺陷是

追究生产商责任的唯一依据
,

因此
,

判断标准就显

得尤其重要
。

在美国现代产品责任法发展的半个

多世纪 里 设计缺陷的判断标准比较有影响的是消

费者期望标准和风险效益标准
。

消费者期望标准

在早期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
,

但是后来逐渐丧失其

地位
,

被风险效益标准 占了上风
。

鉴于缺陷在产品

责任法中的重要地位
,

缺陷的判断标准显得更为重

要 再加士 设计缺陷在缺陷三种类型 中的特殊地

位
,

设计缺陷的判断标准就是重中之重
,

研究它对

产品责任法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
。

一
、

产品设计缺陷判断标准的历史发展

产品设计缺陷的判断标准首先是在《侵权法重

述 》第 二版 以下简称《二述 》中规定的
。

它规定

消费者期望标准是判断设计缺陷的唯一标准
。

虽

然消费者期望标准从其产生就备受批评
,

却仍然是

普遍存在的标准
。

它首先产生于《二述 》
,

世纪

年代和 年代
,

在设计缺陷领域 占据了独一无

二的地位
、

在 世纪 年代
,

许多产品责任法的学者一

致认为
,

消费者期望标准
,

在理论上没有说服力
,

在

实践中也没有可操作性
,

他们开始倡导风险效益标

准
,

主张用风险效益标准代替消费者期望标准
。

世纪 年代美 国法律协会开始起草《侵权法重述

—产品责任 第三版 以下简称《三述 》
,

并于

年 月 日一致通过
。

《三述 》宣布在产品设

计缺陷领域抛弃消费者期望标准
,

适用风险效益标

准
。

、

《二述 》中的 如 条款

产品责任法的历史发展

产品责任法的里程碑是卡多佐 而 法官

在 。 案中的意

见
,

在此之前严格意义上 的产品责任法是不存在

的
。

在以前的案件中
,

法院是根据
“

默契原则
”

来确

定责任的
,

即生产商不需要对和他没有直接合同关

系的人负责任
。

但是
,

零售市场的扩大和现代化使

得很少有产品是直接从生产商手里买得的
,

因此
,

生产商一般就会在以产品设计为基础的案件中免

责
。

卡多佐不再适用这个免责
,

他不再考虑生产商

和消费者的契约关系
,

认为预防由过失行为产生的

可以预见的伤害的义务
,

本来就产生 于法律的要

求
。

他的这一做法是借助合同法解决侵权法的问

题
,

从 而将产 品责任从合 同法纳入 到侵权 法 之

下
。 ’ ,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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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泽西州
,

币
, “

·

一案也在产品责任法的历史发展 中占有重

要地位
。

在此案中
,

法院指出
,

消费者缺乏产品安

全因素的相关知识和控制
,

加上现代广告和市场技

术的压力
,

消费者在汽车工业中
,

即使讨价还价也

处于不平等的地位
。

该法院下结论说
,

安全是社会

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
,

它在整个社会中太重要以至

于不能将它留给市场的运作来调整
。

因此
,

不能考

虑契约关系
,

而是依靠商业上的默示担保
。

此案建

立 了以担保为基础的产品责任
。

川〔

最后
,

崔诺 ” 法官在

几 浏
,

的意见
,

将严格责任的概

念作为担保法的基础
,

并将它引进侵权法
。

年《二述 》的 叼 条款规定
, “

生产商将

处于不合理危险缺陷状态的任何产品提供给消费

者
,

要对最终消费者的伤害负责任
” 。

它强调这种

责任是严格的
,

不以契约为基础
。

《二述 》的重要策

划者典
·

布鲁瑟 指出
,

《二述 》主要是

以崔诺 物卿 法官的理论为基础的
,

但在当时的

美国却 得 到 了广 泛 的支持
,

《二 述 》也顺 利 通

过
。

川 ,

虽然此条款旨在建立产品生产商的严格责任
,

实际上它也注重引起生产商责任的产品的缺陷状

态
。

因此
,

关键问题就变成 了如何定义缺陷
。

对

此
,

叨 条款没有作直接的回答
。

法院的依据一

般是
“

产品处于一种对消费者有不合理危险的缺陷

状态
” 。

但是
,

缺陷和不合理危险的概念并没有为

追究生产商的责任提供一个严格的标准
。

因此
,

法院在适用判断标准上并不统一
。

尤其

是在 年代之后
,

逐渐适用风险效益标准
。

《二

述 》宣布适用消费者期望标准主要是
,

评论
“

产品

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超过普通消费者对它的理解
’ ‘

”
’ ‘

对群体而言都是普通的知识
。 ’,

川〔 , 一

卿根

据这一评论
,

法院在确定责任时
,

就以是否未满足

普通消费者的安全期望为基础
。

但这个评论并不

能给法院一个确定的标准
。

对消费者期望标准的不满

《二述 》通过后不久
,

批评家便对消费者期望标

准提出了疑问
,

他们认为
,

该标准不能提供一个确

定的基础
。

就连布鲁瑟 和凯顿 也

说
, “

它的意思是模糊的
,

这个标准也很难对实际问

题加以适用
。 ”仁‘ ”, , , 盖瑞

·

施瓦茨 明

教授用汽车市场的信息说明消费者期望标准的不

足
。

实际上
,

对于很多观察者来讲
,

消费者期望标

准太模糊了
,

以至于都没有法律意义
。

学者对消费者期望标准有更狭隘的攻击
。

比

如
,

有评论家提出
,

当产品引起的伤害是对旁观者

时
,

这个标准就不能提供任何指导
。

在这样的案件

中
,

法院判决者在判断产品缺陷时
,

以很可能并不

存在的期望为基础
。

同样
,

对于一些技术复杂的产

品
,

消费者在涉及相关的产品特征时
,

可能根本就

没有形成什么特殊的期望
。

正像曼高玛莉

和欧文 所观察到的
,

在这些案件中
,

消费者最多有一个大体的期待
,

更准确的讲仅仅是

一些毫无意识的期望 如果他尽合理注意使用该产

品
,

它将不会受到伤害
。

如果消费者的期望确实是

这样简单的形式
,

消费者期望标准在实践中成为绝

对生产商责任的标准会受到威胁
,

美国司法界也不

会接受
。

反对消费者期望标准的另外一个原因
,

是此标

准不利于原告
。

比如
,

因为消费者的安全要求产生

于现存产品市场的印象
,

消费者的安全要求可能落

后于产品设计的技术改进
,

而这种情况下
,

风险效

益标准就可以追究生产商的责任
。

如果消费者可

能
“

期望
”

某种伤害的发生
,

生产商就可以免责
。

因

此
,

如果产品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
,

不管生产商是

否可以有效降低危险
,

消费者都将得不到赔偿
。

因此
,

条款的很多语言是阻止消费者获

得赔偿
,

如厨房刀
、

酒精
、

香烟
,

他们有不可避免的

健康和安全危险
。

然而
,

即使是不可避免的不安全

产品
,

也可以被做的更安全一点
。

风险效益标准则

鼓励生产商适用更安全的设计
。

掀 玩 呷 一案使

得消费者期望标准不再是唯一 的标准
。

阮

阁 眺 案明确地表明在什么情

况下
,

适用消费者期望标准
。

、

《三述 》

基于消费者期望标准存在的问题
,

大多数法院

和评论家同意将风险效益标准作为设计缺陷的判

断标准
。

而 如 条款的语言又具有极大的模糊

性
。

为了解决产品责任法中的这种不和谐和不确

定性
,

年
,

美国法律协会任命汉德森

和图尔克为 叭枕璐 作为《三述 》的评论员
。

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论证
,

《三述 》终于在 年一

致通过
。

《三述 》第一部分宣布了由于产品缺陷而引起

的生产商的一般责任 第二部分则说明其实质性工

作
。

第二部分指出
,

产品缺陷分为三种
,

制造缺陷
、

设计缺陷和警示缺陷
,

从而第一次对产品的制造缺

陷和设计缺陷作了明确的概念上的划分
,

这种分类



为评论员给设计缺陷准备一种特殊的判断标准提

供了叮能性
。

在《
一

二述 》下
,

原告要证明产品的设计缺陷
,

必

须表明
,

一种合理的替代设计的实施会减少或者避

免可预 见的伤害的风险
,

这也是风险效益标准很僵

化的模式 但是设计缺陷的概念并不统一
,

此概念

有争议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两个

第 一
、

许多评论家公开反对将消费者期望标准

作为缺陷的独立标准
。

第万
‘

、

有几个学者认为
,

让原告提供替代设计

的做法实际上是增加了他们的举证责任
。

虽然评估《三述 》对产品设计缺陷诉讼的影响

还为时过 旱
,

但是如果的影响比它的文件表面看起

来要敏感 比如
,

它并没有公开反对消费者期望标

准
,

而在替代产品的设计上
,

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期

望
,

将它作为整个评估的一部分
。

它的第二部分也

说明
,

提供替代设计不可能是判断设计缺陷的唯一

的标准
。

它的第三部分
,

提供了类似于事实自证原

则的内容
,

使原告的举证责任减轻
。

原告根据第二部分
,

如果证明即使产品没有更

好的替代设计
,

但是如果制造出来有很低的社会价

值和高度风险
,

也是明显的不合理的设计
。

因此
,

第 二部分是有利于原告的
。

二
、

美国各州对产品设计缺陷判断标准的适用

情况
、

《 述 》通过之前的适用情况

在 世纪 年代和 年代
,

消费者期望标

准基本 上是占 了独一无二的地位
。

但是
,

年代

后期
,

情沉 发生 了一些变化
。

年
,

约翰
·

韦德

饥 教授首先提 出 了著名的风险效益标

准
〔 ’‘’ 期 年

,

新泽西最高法院在汽车相撞

的案件 中更用 了这 一标准
。

在 年 的
卿、 甲

,

中也适用 了该标准
。

年
,

灿 。 法官引用了 案的判决
,

在
日 ,、 甲

·

找 中
,

法院虽然使用

了韦德 从 教授的其中因素的判断标准
,

但是

仍然没 有抛弃
“

缺陷的不合理危险
”

的定义
,

即满足

普通消费者的安全期望标准
。

阿拉巴马州的汽车

防撞案件中
,

也使用了风险效益标准
。

年
,

密西西 比州最高法 院在设计缺陷的

案件中
,

用风险效益标准代替了消费者期望标准
。

他们认为
,

在风险效益标准之下
,

不管危险是否能

够预见到
,

只要危险是存在的
,

且超过 了产品设计

的有用性
,

就被认为是有缺陷的
。

这些案件都是《二述 》的例外
。

加利福尼亚州则将二者结合起来
,

开创了著名

的两分法
,

开始不仅仅用消费者期望标准
,

而是将

两种方法结合起来
。

因为即使产品是满足消费者

期望的
,

由于它和生产线上的其他产品没有任何区

别
,

因此消费者不会知道产品制造时的安全程度
,

必须用风险效益标准加以补充
。

在 月

呷 一个汽车防撞性的案件中
,

被

告 以 向法院陈述道
,

消费作者期

望标准是一个不起作用的标准
,

不应作为产品设计

缺陷的基础
。

它辨称
,

消费者期望标准
,

关注的不

是产品的客观条件
,

而是消费者的主观的不合理的

观点
,

忽视了现实
。

而法院通过此案最终确立 了
,

什么情况下应该适用哪种标准
,

是 滋 案两分法

的发展
。

夏威夷州
、

伊利桑那州
、

俄亥俄州和伊利诺斯

州也表示
,

如果一个产品违反了普通消费者最低的

安全期望
,

或者包含的危险超过它的有用性
,

那么

这个产品设计就是有缺陷的
。

年代中期
,

乔治亚州和密西西 比州在产品

设计缺陷的案件里
,

宣布适用风险效益标准
。

、

《三述 》通过后的适用情况

《三述 》刚通过一周
,

康涅狄格最高法院在

卿 阮哪 一案中明确

拒绝抛弃消费者期望标准
。

该法院指出
,

《三述 》曲

解了现存产品责任法
,

提供 了不具有说服力的标

准
。

因此
,

该法院选择继续适用
“

产品缺陷由普通

消费者的期望来决定
” 。

其他高等法院
,

包括堪萨斯州
、

威斯康森州
、

新

罕布什尔州和马里兰州
,

也表达了和鲍特

法院同样的意见
,

并对产品设计缺陷继续适用消费

者期望标准
,

表现了强烈的愿望
。

如在 记

,

成 。 一案中
,

马里兰州最高法

院在讨论中指出
,

《三述 》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批评
,

被看作是对
“

过失
”

观念的回归
,

给原告的举证增加

了很大的负担
。

法院承认
,

《二述 》的观点代表了美

国 的 主 流 观 点
,

意 味着 对 全 体社 会 利 益 的 重

视
。

川 勿

其他法院也表达了不同观点
。

如
,

俄克拉何马

州最高法院提出仍然在设计缺陷案件中适用消费

者期望标准
。

另外
,

从 年开始
,

有四个州的最

高法院
,

选择适用两分法
。

这些法院都支持加州对

缺陷判断标准的实质性建设
。

总共至少有 个州宣布不 同意《三述 》
。

但

是
,

相关评论员经过研究认为
,

这些不愿意适用风

险效益标准的法院
,

在案件中的分析
,

却往往与《三



述 》不谋而合
。

他们虽然拒绝适用风险效益标准
,

却不能给消费者期望标准一个独立的地位
。

如在

刃 ,

中认为
,

一个产品是否存在普通消费者所期望的不

合理的危险
,

应 由陪审团根据风险效益标准来平

衡
。

可见
,

消费者期望标准在新罕布什尔州只有名

义上的地位
。

实际上
,

此案也是两种标准平分秋

色
,

不管法院名义上说的是什么
。

因此
,

美国半个世纪以来
,

法院对产品设计缺

陷的判断标准的适用
,

前期大致是消费者期望标准

占主导地位
,

而 三述 》通过以后
,

风险效益标准占

有重要地位
。

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院都已经转向

风险效益标准
,

司法实践中
,

仍然是两种判断标准

并存
。

三
、

法院不愿意完全适用风险效益标准的原因

如上所述
,

仍然有一些法院不愿意抛弃消费者

期望标准
,

而不同意 三述 》的看法
。

究其原因
,

有

以下几点
、

保护消费者的重要性
。

《二述 》的 条款

被看作有利于消费者的重要发展
,

而《三述 》则脱离

了这个传统
,

将不可接受的负担加在受害方
。

因

此
,

如果法院选择使消费者期望标准处于辅助的地

位
,

将预示着他们抛弃了消费者期望标准的主体地

位
,

也就是说他们偏离 了对受害方的保护
,

法院是

不敢冒这个险的
。

他们认为
,

风险效益标准对消费

者没有充分的保护
。

因此
,

这些法院虔诚地为消费

者期望标准的独立地位作不懈的努力
。

、

风险效益标准具有模糊性
。

法院认为
,

就像

学者认为消费者期望标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一样
,

风险效益标准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
。

汉德法官早

在确立过失责任的
“

风险效益平衡
”

时
,

有这样的观

点
,

使责任量化的所有企图实际上都是幻想
,

只有

在给定的环境中
,

确定一个决定因素
。 ‘ ” 如果

说
,

首先运用风险效益标准的创立者都觉得它不准

确的话
,

可能现在很多法院坚持消费者期望标准
,

也是由于他们没有发现风险效益标准的明显的优

越性
。

正像有关评论员所解释的
,

美国产品责任法的

设计缺陷的形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
。

根据这些不

确定性
,

法院坚持消费者期望标准可能因为他们根

本不相信风险效益标准能更好的代替消费者期望

标准
。

毕竟消费者期望标准在安全上解决了很多

实际的问题
。

而风险效益标准则考虑繁多的分析

因素
,

看起来和人的道德观念和认知过程是不相符

的
,

这些人中也包括法官
。

因此
,

比较而言
,

二者都

有不确定性
,

法官宁愿选择后者
。

、

学术界的影响
。

年一篇很有权威的文

章
,

爱兰
·

施瓦茨 沮 教授认为
,

任何通

过要求司法判决者平衡产品风险和效益的做法在

理论上都是有瑕疵的
。

因为产品设计提供的消费

者效益的程度
,

只能通过极其复杂的经济分析来获

得
。

威斯库斯 教授认为
,

法院适用各种因

素组成的复合体的风险效益标准
,

实际上并不能为

评估责任提供系统
、

合理的框架
。

为了对替代设计

的成本和效益做出一个很好的比较
,

除了要求陪审

团估计消费者的效益
,

还要求陪审团估计人的生命

健康的价值
。

这就使得这一评估具有很大的不确

定性
。

一些有力的证据表明
,

陪审团根本不愿意用经

济理论所要求的方法作最后的风险效益分析
。

他

们认为
,

由于道德因素
,

人的生命是不可 以用工具

来衡量的
,

也不能用利益来衡量
。

正像心理学家菲

力普
·

泰特劳克 所揭示 的
, “

人的生

命有无限的价值
”

的说法有重要的社会 目的
,

而这

正是风险效益标准所忽视的
。

提倡
“

认知
”

理论的

心理学家鲍
·

斯劳维克
,

根据
“

影响
”

在

认知中的重要地位
,

对风险效益标准作为设计缺陷

的判断标准提出了怀疑
。

四
、

风险效益标准的具体分析

以上的论述说明
,

法院对两种标准的态度是不

同的
。

对于二者的优点和缺点
,

应该有一个评判的

标准
,

即对于同一个案件
,

在哪种标准之下能给消

费者更好的赔偿和保护
。

也就是说
,

在同一个案件

中
,

如果消费者期望标准不能使原告获得应有的赔

偿
,

而风险效益标准能够给原告以赔偿
,

则说明风

险效益标准符合产品责任法的本质和初衷
。

因为

一个产品在消费者期望标准之下有缺陷并不意味

着在风险效益标准之下有缺陷
,

反之亦然
。

川

下面则以香烟为例
,

用这个衡量标准来看一下消费

者期望标准和风险效益标准
,

孰优孰劣
。

、

在香烟的诉讼中
,

风险效益标准要求原告提

供合理替代设计
,

如
, “

过滤
” “

无尼古丁
”

或其他的

安全设计
,

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设计都是没有用

的
。

因此
,

在《三述 》中规定
,

除非原告证明香烟是

明显不合理的产品
,

否则任何以设计缺陷为基础的

产品责任诉讼都是失败的
。

在风险效益标准之下
,

原告不能证明被告的行

为
,

除非这些行为是和合理替代涉及有关的
。

香烟

公司的效益是很复杂的
,

消费者对香烟的理解力也

是很难确定的
。

就像 瑞纳德的威斯顿香烟公



司的
’ ‘

估 它们有意无意地在宣传单上
,

会增加人

们对香烟的认识
,

即提醒消费者不仅意识到香烟的
“

好
” ,

也意识到香烟的风险和戒烟的好处
。

它们在

宣传中还说明
,

香烟的危害来 自植物
,

不是人造的
,

从而使人们对香烟的危险性放松警惕
。

因此 从香烟的例子来看
,

风险效益标准并不

能给消费者以充分的保护
。

、

从两个调查中
,

看风险效益标准中的替代设

计是否就是提高安全的最佳选择
。

‘
、

阿莫西林的
“

安全盖
”

问题

年国会通过 了《毒药预防条例 》
,

企图降

低阿莫西林
、

控制麻药
、

家具上光剂等药物的事故

发 竺 率 特 别 是 对 五 岁 以 下 的 小 孩 的 伤

害
。 〔“‘叮叭 ’ 世纪 印 年代中期 以来

,

毒药的事

故率的确有所下降
。

年
,

食品药物行政部门

对于阿莫西林的瓶盖的安全问题颁布规章
,

阿莫西

林的事故发生率在所有药物的事故发生率中
,

居于

最高
,

占毒药事故率的
,

一般药物事故率 的

自从规章颁布后
,

事故发生率的确降低了
,

从 年每百万五岁以下儿童由 人下降到

人
、

所有 由于阿莫西林引起的医院紧急事故的

人数也从每一千儿童的 人下降到 人
。

表面

上看起来
,

这个规章是很有效的
,

但实际上
,

却没有

确凿的证据证明
,

事故率的降低和安全瓶盖有直接

关系 此规章对事故率并没有积极的影响
。

尽管

从 年到 年
,

有安全盖的瓶子所占的比例

没有实质性的变化
,

但是
,

在此期间有安全盖的瓶

子产牛的中毒事件却 占了大部分
。

脚 其中
,

威

斯库斯教授指出
,

有五分之二的阿莫西林的中毒案

件是由于 环着瓶盖
。

他还指出
,

由于开瓶盖案件的

增长和安 全盖案件的增长是成正 比的
,

因此
,

对于

安全盖的安全问题人们开始提出怀疑
。

关于安全盖
,

是相对于非安全盖的一种安全设

计
〔

因为
‘

白的更大的安全性
,

这种设计可能早已经

被看作是
,

含理的替代设计
。

但是
,

这种在风险效益

标准之 下很合理的替代设计
,

在实践中证明
,

并不

是成功的 可见
,

风险效益标准的合理替代设计有

时过 于僵化
,

所提供的看来非常合理的设计居然在

实践中是失败的
。

对此 专家的解释是
,

用一种平衡的理论来讲
,

消费者 买 安全盖的瓶子
,

由于在他们的意识中
,

这种瓶 子是安全的
,

因此
,

他们就放松了警惕
。

所

以
,

他们经常将瓶子开着盖子
,

比原来的没有安全

盖的瓶 子还危险
,

小孩子从瓶子里拿出药是更方便

的
,

因此
,

会带来安全盖事故率的上升
。

也就是说
,

消费者会根据产品设计调节 自己的行为
,

安全盖的

安全性和消费者的懈怠相抵消
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
。

用普通的轮胎在滑的路

面上行车
,

司机会特别谨慎
。

但是
,

如果给它换成

防滑的轮胎
,

他的这种谨慎就没有了
,

因此
,

在不同

的情况下
,

事故率可能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
。

即威斯库斯教授所认为的
,

消费者的行为和更安全

产品的安全性是相抵消的
。

、 “

反锁
”

制动系统试验

〕年
,

研究者将汽车驾驶室换成反锁制动

系统 简称
“ , ’ 。

这种设计是司机在刹车的时

候防止滑动
。

它用计算机控制
,

不管司机用多大的

力踩刹车门
,

效果都是一样的
。

此外这个设计
,

在

急减速和变化方向上
,

改善了驾驶控制
,

可 以同时

飞快减速
,

有很大的优势
。

,

研究人员作了这样的试验
,

即保证其他因素都

是相同的
,

不同的仅仅是 的有无
。

通过这个

试验
,

来观察这种设计对事故发生率的影响
。

研究

者以下面三个因素为标准 事故发生率 加

速
、

减速率 驾驶的方式
。

这些驾驶的司机是在

正常状态下驾驶的
,

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是被观察的

人员
。

结果是令人惊讶的
。

根据三年之后收集到的

数据
,

结果表明
,

安装 的汽车的事故率并没有

降低
,

反而比普通汽车事故率稍高
。

这个计算机控

制的系统并没有提高司机的安全性
。

研究表明
,

难刹车的可能性要高于普通车
。

司机在急速

拐弯的时候
,

有很大的不准确性
。 “找陇

一

拼 总之
,

最终的结果是
,

这种新设计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给

人们带来更大的安全性
。

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两点

第一
、

一种新的设计要被证明有更大的安全

性
,

需要长时间的实践和观察
,

在理论上是安全的
,

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也是安全的
。

第二
、

风险效益标准所要求的
,

消费者提供的

合理替代设计
,

最多也仅仅是理论上更具有安全

性
,

即使生产商采用 了消费者提供的设计
,

也不会

给后来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利益
,

因为用一种新的

设计替代原来的设计
,

会增加生产成本
,

这都会摊

派到消费者头上
,

而新的设计并不一定会给消费者

带来更大的安全性
。

五
、

小结

以上已经说明
,

设计缺陷是三种缺陷中最复杂

的
,

因此
,

设计缺陷的判断标准比制造缺陷和警示

缺陷的判断标准
,

在实际的案件中要难把握得多
。



正因为此
,

设计缺陷判断标准的争论直接反映了美

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
,

也反映了人们价值判断标准

的变化
。

在最重要的两种判断标准中
,

消费者期望标准

由于其不确定性
,

受到学界极大的批评
,

但是在司

法界仍然有很多法院不愿意抛弃它
。

在 世纪
、

年代是原告获得赔偿机会最多的时期
,

在此

之后
,

美国法律界的价值观有些倾向于生产商
。

当

然
,

对原告保护的加大
,

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《二

述 》如 条款严格责任的实施
,

但是
,

不应该忽视

的
,

在这段消费者期望标准独 占鳌头的阶段里
,

它

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
。

而风险效益标准伴随着人们对消费者期望标

准的不满而来
。

但是
,

从 年代之后
,

原告获胜就

困难多了
,

这除了 年代《三述 》对严格责任的限

制之外
,

风险效益标准肯定也起了作用
。

法院不愿

适用它
,

是因为它和消费者期望标准一样
,

存在着

极大的不确定性
,

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并没有像它的

倡导者所想象的那般乐观
。

因此
,

目前美国产品责任法中设计缺陷的判断

标准
,

总的趋势是企图用风险效益标准代替消费者

期望标准
。

但是
,

仍有一些法院不愿意完全抛弃消

费者期望标准
。

产品缺陷判断标准是很重要的
,

因

为它直接决定了产品是否有缺陷
,

从而决定了能否

给原告以充分的保护
。

因此
,

对于设计缺陷的判断

标准
,

应该慎重
,

要总结司法的实践
,

不能仅仅靠理

论的分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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